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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进展公告 

 

 

 

一、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的概述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思辰”）于2016

年10月11日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现金收购北京跨学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号：2016-086）。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邦

科技”）以现金25,088万元人民币收购新余绿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新余绿萝”）、共青城大益祥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大益祥云”）、京版北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教传媒”）、

北京清科辰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清科辰光”）合计持有的

北京跨学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跨学网”）100%股权，并与新余绿萝、

大益祥云、北教传媒、清科辰光、乔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于2017年1

月23日发布《关于与留学叁陆零、百年英才及跨学网原股东签订补充协议并调整

对应承诺允许其进行股票质押融资增持立思辰股票的公告》（公告号：2017-011），

并于同日签署补充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约定，

新余绿萝、大益祥云做出如下承诺： 

1）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扣除相应的所得税后的余额的

60％用于购买立思辰股票（股票简称：立思辰，股票代码：300010），并承诺36

个月内每年按30%、35%、35%的比例分三年进行解锁，且上述期间不得委托第三

方管理该等股票。 

2）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第二至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扣除相应的所得税后的余

额的60％用于购买立思辰股票（股票简称：立思辰，股票代码：300010），并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诺24个月内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减持该等股票。 

3）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扣除相应的所得税后的余额的

60％用于购买立思辰股票（股票简称：立思辰，股票代码：300010），并承诺12

个月内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减持该等股票。 

4）减持立思辰股票时，需要事先与立思辰友好协商。 

 

二、承诺方基本情况介绍 

1、新余绿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新余绿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2MA35JGHTXX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42号（新余市仙来区管委会） 

成立日期：2016年6月30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乔帅 

出资总额：1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及咨询（不含金融、

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共青城大益祥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共青城大益祥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351326352Y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402-5 

成立日期：2015年7月15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乔帅 

出资总额：278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进展情况 

根据康邦科技资金安排，经双方友好协商，康邦科技与新余绿萝、大益祥云

于2018年5月10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1》），新余绿

萝、大益祥云同意康邦科技延期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项。康邦科技分期支付上

述款项，截至2018年10月12日，康邦科技已向新余绿萝、大益祥云足额支付第三

期股权转让款1,854.72万元、384万元，总计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2,238.72万

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新余绿萝、大益祥云应在收到款项后3个月内，将

该笔股权转让价款扣除所得税后余额的60%用于购买立思辰股票。截至目前，新

余绿萝、大益祥云尚未将该笔款项用于购买立思辰股票。根据新余绿萝、大益祥

云出具的说明，由于主管税务机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有所调整，其正在补缴第一

期、第二期税款，补缴完成后，将根据协议继续购买立思辰股票。根据补缴税款

重新计算，其第一期、第二期实际购买金额超出了应购买金额，第三期尚需购买

立思辰股票的金额应减去前期超额购买金额，预计新余绿萝、大益祥云第三期尚

需购买立思辰股票金额约为398.31万元、158.93万元。 

康邦科技与新余绿萝、大益祥云及乔帅于 2019年 2月 12 日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2》），协议约定新余绿萝、大益祥云将于 2019

年 5月 1日前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金额完成对第三期立思辰股票的购买。

若新余绿萝、大益祥云未在规定日期足额购买立思辰股票，则新余绿萝、大益祥

云就应购买而未购买的金额按照年化 8%的利率向康邦科技支付逾期违约金。若

新余绿萝、大益祥云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则由乔帅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四、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督促承

诺方严格遵守承诺。 

 

五、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0日 


